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微专业学习告知书
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要，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教育手段，促进专业内涵建设与学科交叉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，推动学生个性化培养、学科多元化交叉、学生自主化选择和校企紧密型协同，我校组织开展微专业学习。现将有关情况告知如下：
一、学习目标
进一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，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，实现知识复合，加速社会需要的学科交叉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。
二、报名条件
我校全日制在读学生（具体报名条件参照各微专业招生简章），在学有余力的条件下，可报名修读微专业。
社会学员和其他全日制高校在读学生可报名修读微专业（具体报名条件参照各微专业招生简章）。
三、证书授予
学生完成微专业课程学习，达到微专业培养方案要求，由学校颁发微专业证书，原则上合作单位应同时颁发行业微专业证书（详见各微专业招生简章）。
学生修读微专业课程并通过考核，由学院统一制作颁发微专业课程证书。
四、收费办法
微专业课程学分收费参照辅修专业收费标准，由学校一次性收取。学生中途终止微专业学习，退费事宜依据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微专业建设与管理办法》（沪工程教〔2024〕10 号）相关规定。

以 上 内 容 我 已 阅 读 并 知 晓。

申请学生学号/身份证号：

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学生签名：	年	月	日

